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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毛是個環保新聞特派記者，好不容易在週末休假返鄉，才踏進家門，就

看到老父和鄰居林伯伯在自家前院一邊嗑瓜子一邊搖頭嘆氣，唏噓不已，顧不

得噓寒問暖，當即詢問究竟發生何事。

林伯伯：「大毛，你是不知道啊！最近村子旁的那一大片土地，聽說要給

人家蓋高科技廠，說什麼可以帶動經濟發展、促進地方繁榮、增加就業機會，

不知道真的還假的？而且，撇開繁榮鄉里不說，外面可是一堆人說這科技廠非

常毒，只要是住附近的人就都會致癌啊！」

老父：「是啊！是啊！雖說難得有個發展機會，但是就怕引狼入室，還沒

造福鄉里，就已經毒的一堆人得癌症了！要知道，我們都老啦，活夠啦，但是

你們這些孩子可怎麼辦才好？……」

大毛：「老爹、林伯伯，你們先別擔心。我們國家的環境影響評估法有規

定，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的開發行為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而這評估還得

經過主管機關審查通過，想要隨便污染環境，可沒那麼容易呢！」

林伯伯：「喔，這個什麼『環境影響評估』這麼有用？那相關審查程序，

我們這些老百姓可以參加嗎？」

大毛：「林伯伯您放心啦！就拿我最近採訪過的『小光石化』環評案為例，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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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那時預計小光石化開發案可以為國家帶來1%以上的經濟成長率，但因為石化

工業製程所使用的有害化學物質種類繁多，開發規模龐大，對當地生態環境與

居民可能造成極大衝擊，大家都極為關注這件事，單單是參與歷次審查會議旁

聽或表達意見的人數就有三百餘人。甚至為了釐清『海岸地形與溼地』、『中

華海豚』、『水資源』、『健康風險』、『溫室氣體』等5項議題，政府還為此

召集各方專家成立專家會議，藉由專家間的對話，釐清各項議題對環境影響之

事實。最後，初審結果顯示，這個案子對當地的影響可能已超過當地生態及環

境所能承受之程度，特別是在中華海豚的保育方面。政府見其如此，也立即表

明不支持繼續在當地開發的立場，所以沒多久，這案子就撤銷啦！」

大毛：「所以啊，老爹、林伯伯，你們就別擔心啦！我馬上就來查查村子

旁的開發案，到底是什麼情形，舉辦環境影響評估了沒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的

結果如何？我想，法律規定的清清楚楚，若真要有開發，也應該不會亂來才

對。」

老父：「好好好，林桑，就聽大毛的吧，有環境影響評估的機制，我們老

百姓又能參與旁聽、表達意見，政府也能參考審查結果，為老百姓著想，相信

我們村子旁的這個，也不是大問題才是！」

10分鐘後，大毛已經連上網路，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的「環評書件查詢系

統」中找到村子旁開發案的相關資料，也確認這案子在1週後要召開環境影響說

明書的專案小組初審會議，大毛的爸爸、林伯伯當下就決定這次可要好好參與

旁聽並表達意見，別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。

爭點

◆　經濟發展（適當的食衣住行）與品質水準（不斷改善的生活環

　　境）的衝突，與人權保障有何關連？

◆　人民對於可能影響適當生活之重大開發案，是否有表達意見的

　　管道？環境影響評估（以下簡稱環評）審查的公眾參與機制為

　　何？

人權指標

◆　《公政公約》第25條規定，人人有公共參與權利之保障。

◆　《經社文公約》第11條第1項規定，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

　　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度，包括適當之衣食住

　　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。

◆　《經社文公約》第12條第2項第2款規定，國家為求充分實現

　　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，應改良環境及工業衛生之所有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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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義務

◆　締約國必須保證享有《公政公約》第25條規定的權利並採取有

　　效和積極措施包括肯定行動，促進和保證參與公共事務。公共

　　事務是一個廣泛的概念，涉及到行使政治權力，特別是行使立

　　法、行政和管理權力，其包括公共行政的各個方面和國際、國

　　家、區域和地方各級政策的擬定和執行，權力的分配和個人公

　　民行使受該條保護的參與公共事務之權利的途徑應由憲法和其

　　他法律規定。為此，國家應保障人人都有享受適當生活之權利，

　　政府的施政及決策，必須兼顧民意，妥善將民眾意見納入考量

　　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8號一般性意見第5段、第29段）。

解析

一、在民主社會中，政府的施政及決策，必須兼顧民意，妥善將民

　　眾意見納入考量，是行政上必須兼顧的程序，也常常是施政能

　　否獲得民眾肯定的關鍵。換言之，透過「公私協力」的方式，

　　除了符合必要之行政程序，也可提高民眾參與程度，增進民眾

　　對於政府決策之認同感。

二、故事中，大毛老家旁的開發案正在進行環評審查，大毛爸爸、

　　林伯伯等當地民眾即可依《環境影響評估法》規定，參與旁聽

　　並表達意見，俟審查結論作成後，若為建議有條件通過，則當

　　地主管機關應依環評審查結論，並審慎考量民意，以「人人都

　　有享受適當生活之權利」為出發點，作成開發或不開發的決定。

三、環評之公眾參與係指社群中民眾得以共同分享決策的過程，藉

　　由參與過程而對決策產生相當程度的影響力，現行環評制度之

　　資訊公開與公眾參與已訂有《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

　　則》，俾利公眾能參與公眾事務。


